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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年行政院消保處檢驗市售 17 件抗藍光眼鏡的「商品標示」，結果只有一件合格，不合

格率高達 94%。 

三、事後業者為規避法規，巧妙將商品更名，以「防 3C 必備」等字眼繼續販售。 

四、國內目前僅有太陽眼鏡的檢驗標準，並無抗 3C 藍光的檢驗，故政府應儘速著手制定相關

規範及標準，以免業者及消費者均無所適從，損及民眾權益。 

連署人：盧嘉辰  廖國棟 

連署人：蔣乃辛  王育敏  楊玉欣  呂學樟  林滄敏  

陳根德  李貴敏  陳碧涵  黃昭順  羅淑蕾  

孔文吉  簡東明  蘇清泉  邱文彥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四案，請提案人姚委員文智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姚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五案，請提案人顏委員寬恒說明提案旨趣。 

顏委員寬恒：（14 時 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21 人，針對台中發電廠是目前全世界最大之

火力發電廠，二氧化碳年排放量超過 0.37 億噸，在全球火力發電廠中名列第一。台中發電廠為

符合台中市電力業排放標準，編列 92.68 億元針對既有機組進行改善。但該廠生煤現為室外堆放

，只能以防風柵網及灑水措施抑制粒狀污染物逸散，對封閉式儲煤設施至今只停留在評估階段

。為有效維護民眾健康，臺灣電力公司應積極擬訂計畫，編列相關預算添購污染防制設備，改

善空氣污染情況。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五案： 

本院委員顏寬恒等 21 人，針對台中發電廠是目前全世界最大之火力發電廠，二氧化碳年排放超過

0.37 億噸，在全球火力發電廠中名列第一。台中發電廠為符合台中市電力業排放標準，編列

92.68 億元針對既有機組進行改善。但該廠生煤現為室外堆置，只能以防風柵網及灑水措施抑制

粒狀污染物逸散。對封閉式儲煤設施至今只停留在評估階段，為有效維護民眾健康，臺灣電力

公司應積極擬訂計畫，編列相關預算添購污染防制設備，改善空氣污染情況。是否有當，請公

決案。 

提案人：顏寬恒 

連署人：蘇清泉  林鴻池  王廷升  曾巨威  黃昭順  

盧嘉辰  張嘉郡  廖正井  鄭天財  李貴敏  

呂學樟  林國正  黃志雄  楊瓊瓔  陳雪生  

江啟臣  王進士  蔡錦隆  徐少萍  陳碧涵 

主席：報告院會，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下午 2 時 30 分繼續進行施政方針及報告之質詢，現在

休息。 

休息（14 時 9 分） 


